承诺书

现本单位就申请2025年《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政策事项，承诺如下：
1.本单位申报的全部材料均真实、合法、完整、有效，并无任何隐瞒、虚假、重大遗漏或误导之处。如经审查申报资料存在任一不符合上述承诺情形的，将视为本单位自动放弃申报资格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
2.本单位遵循诚实守信原则，若违反以上承诺事项，本单位自愿退还本次申报获得的全部资金且2年内不再申报、享受通州区各部门惠企政策，并承诺将在收到通州区要求退还资金的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向北京通州区退还全部资金。
3.本单位授权审核人员根据工作需要查询企业相关数据用于审核过程中的信息核验。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章）：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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